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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： 

根据《关于报送 2020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

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 2020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

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 

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共 11大项：

包括（1）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核发（2）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

可证核发（县级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外）（3）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（县级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外）（4）危险化学

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（5）危险化学品生

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（6）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（7）

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证核发（8）危险化学

品经营许可（9）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（10）烟花爆竹批发经

营企业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（11）金属冶炼建设

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。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广东省政务服务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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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管理系统，并已全部进驻网上办事大厅。据统计，2020 年我局共

接受行政许可的申请 2821件、受理 2821件和按时办结 2821件，按时

办结率 100%。 
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对行政许可事项，在我局网站、广东政

务服务网、印制办事指南主动公开公示许可项目实施主体、依据、

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申请材料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

投诉方式等信息，方便办事群众申请查阅。对已审批的行政许可事

项，按“双公示”信用信息数据标准要求，七天内在市政府“信用

信息双公示”网站公开许可审批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制订了《梅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

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、《梅州市开展“奋战一百天 全年保平安”

安全生产攻坚行动方案》、《安全生产领域八大专项整治方案》、《梅

州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》、《梅州市 2020 年安全生

产执法联合行动方案》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提升服务效能。制订了

《梅州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》，推动社会共治，发挥社会公

众监督作用。 

我局行政许可企业共 37家，有效开展了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，

监管行为数据汇集至国家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监管数据覆盖率达

到 100%。我局制订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年度检查计划，并制定了

随机抽查工作细则，建立了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35人，检查对象名

录库 371 个，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40 条，全年开展随机检查 2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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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其中部门联合检查 2次，检查企业 206家（含非许可企业），发

现问题 591宗，全部得到整改落实。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抽查检查结

果在梅州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及时公布，公示率达

到 100%，公开行政处罚信息达 9条。 
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2020年度 2821件行政许可事项都在法定

办理时限内办结，且均在承诺时限内办结。 “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”“危险化

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烟花

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

审查”等 5项整合为“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1项，实行程序

性审查，承诺制审批，只要申请材料齐全、有效的，即时审批出件。

其中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”办结时间由 45个法定工

作日压缩到 1 个工作日承诺时间，最大压缩达到了 98%。“非煤矿矿

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 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

计审查”“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

计审查”“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等 4项办结时间由 

20个法定工作日压缩到 1个工作日承诺时间，压缩达到了 95%。2020

年度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在承诺时限内办结，提前办结率在 65%以上，

群众满意率 100%，实现了服务“零投诉”，企业赠送锦旗 6幅、感谢

信 1封。 

二、行政审批改革任务落实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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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落实调整、取消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。按照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》（粤府

﹝2020﹞1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

事项的决定》（粤府令第 270号）文件要求， 2020年调整、取消行

政审批事项 0项。 

（二）调整完善权责清单工作情况。2020年度单位权责清单没

有调整。 

三、政务服务改革任务落实和方式创新情况 

创新服务制度和优化办理流程情况。结合《关于印发梅州市深

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方案（2019—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梅市府

办〔2019〕8号）的要求，重点在推进“网上办”“马上办”“一次办”

“就近办”指标和行政审批流程再造、推动公开透明审批、持续提

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情况。 

一是实施诚信承诺审批。申请人申请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和特

种作业操作证复审（延证）时提交的“体检证明”，改为个人健康书

面承诺，群众无需再跑去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并出具“体检证明”，

无需再因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和复审（延证）花费体检等费用。“建

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的技术性审查事项由企业签订《技术性

审查承诺书》，企业自主聘请相关专家或工程技术人员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要求自主完成审查。审批部门履行程序性审查，

实行承诺制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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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创新审批方式，先办结后完善。“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

查”（包括非煤矿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、

金属冶炼），实行即时受理、即时办结。窗口在受理企业申请后，工

作人员马上进行形式审查，对材料齐全、合法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实行马上审批办结，办理结果“立等可取”；对审查发现申请材料内

容存缺陷的，实行“容缺受理”，待后补正补齐。 

三是做好疫情期间审批服务。2020 年初疫情期间，实行许可证

和资质证书到期证件自动顺延。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企业主要负

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证书到期的，有效期自动

顺延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。行政审批实行网上办理。对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、转产项目等需要办理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手续的，实施网上

快速办理，待疫情防控结束后再进行现场核验。疫情期间，许可证

顺延企业 4家，资质证书顺延 632人，保持了企业许可证和个人证书

的有效连续性，深受群众欢迎和肯定。 

四、存在问题和困难 

关于高危行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

问题。国务院已经取消“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以及矿

山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认定”，但原国家安全

生产监管总局没有及时修改完善与“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的安全资格证书”相关的部门规章，核发安全生产（经营、使用）

许可证” 提交材料仍存在 “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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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证书”。生产经营单位申请“安全生产（经营、使用）许可证”

提交材料时，由于无法提交“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

全资格证书”，行政审批部门在受理申请时只能变通收取材料，以“主

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合格证”替代“主要负责人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”。 

五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

建议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，由国家应急管理部修改完善与“主

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”相关的部门规章，

方便群众办事，方便地方政府部门依法行政。 

 

 

 

梅州市应急管理局 

2021年 5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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